
版號：201LQ05082025附表2-3-0(112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持分之應納稅額占應納稅額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歸戶

各類所得金額
分位別

第1分位 1376602 100.00 12.020.001.020.0013.270.200.009.041.1546.601.8514.85

第2分位 1376602 100.00 1.710.041.030.017.370.260.141.221.6083.952.240.44

第3分位 1376601 100.00 2.010.031.060.018.880.230.161.582.7480.692.200.41

第4分位 1376601 100.00 2.870.031.130.0411.900.190.212.214.4374.072.420.51

第5分位 1376601 100.00 2.360.023.000.3836.720.080.291.893.7549.331.820.37

合    計 6883007 100.00 2.370.022.870.3534.900.090.291.903.7551.221.850.38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股利所得部分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